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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花蓮高工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12次行政（擴大）會報紀錄 

一、 時間：104 年 12 月 2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00 分整 

二、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 

三、 出席：如簽到簿      記錄：王選淳 

四、 主席：葉日陞校長 

五、 確認上一次會報決議執行情形：略 

六、 各處室業務報告： 

(一) 教務處 郭德潤主任報告: 

1.104-2 輔導課方案討論: 

(1)有關選課，經詢問學務處，欣河選社系統目前沒有多重選擇的系

統，因其非針對「選課」設計，並不支援我們需要的格式。 

(2)另一個方案由科主任、導師處理，衍生問題亦不少，包含認知上、

處理上、課程安排方面，可能都會有一些意見。 

因此，針對本校學生狀況，及輔導課的功能。建議處理方式如下：  

 12/2(三)由導師發調查表及家長同意書 

      請導師協助宣導。 

      同意書只有 yes 或 no 選項 

      週一至週五一起打包 

12/7(一)收回家長回條，以「科」為單位做統計。   

‧ 1.本校學生的屬性，各科混班幾乎不可能成班，且老師上課意願不

高，學生程度更無法掌握，也無法了解學生習性 

‧ 2.以科為單位，學生參加意願高，出席較容易控管，冷氣卡易管控 

‧ 3.課業輔導，依照法規，每班需要一位導師，若以科為單位，即使

併班也可以推選其中一位導師擔任 

調查結果推估及處理方式 

‧ A-1、學生參加意願達 90%以上，所有開班科目與本學期一樣，周

三周五課程對調。 

‧ 收費不變，10%的收費由原住民輔導計畫支應。(約 10 萬以上) 

‧ 原因：若一班以 32 人計，9 成學生尚足以開班。  

‧ A-2、學生參加意願達 85%，所有開班科目與本學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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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三周五課程對調 

‧ 但收費調高，每節課 22 元。不足處由原住民輔導計畫支應。  

‧ 請科主任、導師做規劃，甲乙兩班並成一班，開班人數足以支應

鐘點費。 

‧ 單科單班則另案處理，可由原住民輔導計畫支應。 

‧ 如果是 B 案，就不需將周三周五課程對調；但要注意，任課老師

在各科協調時可能衝堂，請科主任留意。  

‧ C、學生參加意願低於 50%，連科主任、導師都無法規劃時，則有

其他處理方式。 

‧ 是否待下週 12/8 統計之後，再做細部討論? 

校長： 

1. 補充說明: 

近日國教署來函，要求正常化教學，第八節及寒暑假課輔不得強迫，

必須學生同意才能辦理，如何因應?請集思廣益，發揮花工人的集體

智慧。個人初步想法，作為同仁們共同思考的方向: 

(1).高三統測在即，請導師說服學生全體參加。 

(2).高一二開彈性選讀課程(週一至四) 

  (A)升學導向:1.國英數 2.專業科目(同科或同一任課老師併班開課)。 

  (B)就業導向:證照.技藝(能)賽培訓。 

  (C)指標社團:1.運動社團:籃球.排球.五人制足球.拔河.田徑.(跆拳) 

              2.原舞隊.管樂隊.合唱團。 

  (D)重補修。 

(3).都不參加者，如何處理? 

  (A)開放室外運動場 

  (B)開放圖書館閱讀。 

(4).仍然八節課後統一放學，活動時間仍依原共識調至週五，下學期就

要執行，此次國署態度蠻堅持。 

2.請教務處、實習處、學務處將本日共識，撰擬成具體作法，於下星期 

  三下午導師會議共同討論第八節課因應之道，班會時間說明發問卷， 

  隔週回收後，再進行細部規劃，該會議亦請各科主任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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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感謝教務處同仁的辛苦。2.感謝教務處同仁的辛苦。 

 

(二) 學務處 金良遠主任報告：無報告 

 

(三) 總務處 汪冠宏主任報告： 

文書組： 

1.各組長(含人事室會計室組員)系統中有設置「加會」鍵(可加會相關人

員含主任)，各主任系統中有設置「改簽」(可先加簽至承辦人後再簽) 可

斟酌利用；遇漏會之承辦人員除電話告知外亦可利用「加會」處理，

各主管亦可利用「改簽」補救。 

2.因公文複雜性增加，除明確為＂借用場地＂之公文交庶務組接辦外，

仍以各處室為承辦接文單位，但是有關＂場地使用＂還是請加會庶務

組。 

3.目前教育部新系統附件可加大到 10M，但系統新上路仍請盡量壓縮以

增加傳輸順暢。 

庶務組： 

1.請各科、處、室(含技教中心)請購人或採購人於請購單用途說明欄上

註明哪一科保管及使用人為何；如電腦無法 KEY 打請手寫，以利本處

庶務組財管人員建帳，並完整表達保管科別及詳註存放地點或位置(即

確實之使用人)，更能增進盤點作業之流暢及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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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107 年重大新興營建工程編列概算先期作業計畫

等相關表件(先期作業計畫、研擬先期規劃構想書、校舍樓地板面積

一覽表、自我評估表及需求說明對照表)於 104 年 12 月 31 日前函送

達國教署，已於 11/25 會議討論相關表件內容請各單位配合提供彙

整。 

3.近期提出申請計畫案： 

(1)一般建築計畫(補照&下水道工程) 

(2)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因應新興路拓寬而規畫新停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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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四省目標 

• 請各單位配合在「當省不用、當用不省、節約能源」的原則下

，進行相關節能措施之施行。 

• 本校用電、用水每四個月管考 

• 本校每月各單位用電比較表 

• 104 年冷氣公務儲值比較表  

• 學生冷氣儲值比較表 

• 節電節水措施 

校長： 

1.一般建築計畫(補照&下水道工程)及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因應新

興路拓寬而規畫新停車位置)充分討論後， 請於 104 年 12 月 31 日

前函送達國教署。 

2.請各處室落實財產保管人及使用人責任，確實瞭解財產位置以利財

產管理。 

3.用水用電請依「四省原則」落實執行。 

4.感謝總務處同仁的辛苦。 

(四) 實習輔導處 陳文帆主任報告： 

一、104 學年度工科技藝競賽成績如下表:賀！本校參加 104 年度工科技

藝競賽榮獲 3 座金手獎、8 面優勝獎牌。 

本校參加 104 年度工科技藝競賽英雄榜（104.11.27） 

編號 班級 姓名 職類名稱 指導老師 導師 畢業國中 獲獎名次 

1 機三甲 邱靖富 車    床 林銘賢 魏彤竹 慈濟國中
金手獎第 2 名 

增加甄審 30%或保送國立科大

2 電三乙 李濬峰 機電整合 黃啟彰 孫家琳 國風國中
金手獎第 3 名 

增加甄審 30%或保送國立科大

3 電三乙 彭雋然 機電整合 黃啟彰 孫家琳 宜昌國中
金手獎第 3 名 

增加甄審 30%或保送國立科大

4 建三乙 陳俊廷 建築製圖 林志鴻 關筱潔 自強國中
第 9名 優勝 

增加甄審總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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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資三乙 傅柏軒 
電腦軟體

設計 
侯希長 王亞倫 國風國中

第 13 名 優勝 

增加甄審總分 25% 

6 子三乙 郭曜銘 數位電子 黃金定 張世穎 美崙國中
第 14 名 優勝 

增加甄審總分 25% 

7 電三甲 鄭義翰 工業配線 彭旭廷 吳正旭 壽豐國中
第 15 名 優勝 

增加甄審總分 25% 

8 電三乙 張慶雄 室內配線 彭旭廷 孫家琳 花崗國中
第 16 名 優勝 

增加甄審總分 20% 

9 圖三乙 黃胤瑋 
電腦輔助

機械製圖 
宋祐禎 賴瑞郁 花崗國中

第 16 名 優勝 

增加甄審總分 20% 

10 汽三甲 趙峻禕 汽車修護 高義軍 陳志奇 國風國中
第 21 名 優勝 

增加甄審總分 20% 

11 汽三乙 彭鎮顯 汽車修護 潘旻威 洪克仁 宜昌國中
第 32 名 優勝 

增加甄審總分 15% 

 

校長： 

1.感謝實習處同仁的辛苦。 

 

(五) 輔導室 李正婷主任報告：無報告 

1.本周進行高一各班學生之學習態度與策略量表及憂鬱量表施測。 

2.12/2 下午進行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生涯輔導資訊網焦點座談活動。 

校長： 

1. 感謝輔導室同仁的辛苦。 

 

 (六) 人事室丁細真主任報告：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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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主計室曾美玲主任報告： 

1.104 會計年度將屆，感謝各同仁對本室的配合與支持，謝謝大家。 

2.再次提醒，由於本校 99 年起已實施校務基金，並無延長會計出納整

理作業期限，請同仁依本室 11 月 12 日通知事項內容(主計室通知)，

儘速處理會計帳務事宜，以免逾期無法辦理支用。 

主計室通知 

【重要!請轉知並張貼公佈】104 年 11 月 12 日 

主旨：本(104)會計年度即將結束，由於本校 99 年起已實施校務基金，並無

延長會計出納整理作業期限(此與公務機關會計事務處理不同)，為因應年底

數量龐大之會計憑證核銷、撥款及帳務作業，俾使年度決算順利完成，及各

項計畫之準時結報。為避免影響個人之權益，請依說明所訂注意事項及期限

辦理經費報支，逾期歉難受理，敬請 查照並轉知各有關人員配合辦理。另

請注意簽案或請購案流程時效，必要時請承辦人持件親送。 
說明： 
  一、屬本(104)年發生之各項費用（即發票、收據日期為 104 年 12 月

以前者），均須於各項截止日前完成報支，逾期者將無法辦理

支付。 
  二、各項結案辦理期程如下，惠請依各項期程辦理。 

項   目 送達主計室審核 

及報支截止期限 

配合辦理 

處室 
說明 

1.一般財物採購、休假補助

費及各項津貼補助請購

&報支（含教育部或其他

機關委辦、補助計畫） 

請購:104年12月10日

(星期四) 

報支：104年12月15日

      （星期二） 

全校 

 

2.屬12月11日後發生之必
要性支出(如：水電費、
勞健保、出差、值班費、
兼代課鐘點、臨時人員
薪資、工讀金、課業輔
導費、伙食費…等) 

1.事實完成後二日內。

2.最遲 104 年 12 月 25

  日前(星期五)。 
全校 

1.一般性採購不得再提

出申請。 

2.緊急必須性之採購，請

先洽詢主計室。 

3.零用金 104 年 12 月 25 日前 

（星期五） 

總務處出

納組 

 

4.預借款項 104 年 12 月 25 日前 

（星期五） 
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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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資本門保留申請 依國教署通知期限辦

理。目前暫訂 104 年 12

月 25 日（星期五）。

總務處 

請檢附:1.合約主條文影

本 2.保留原因書面說明

3.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三、上述辦理期程，係指送達本室之日期，各處室請自行推估作業流程之日期，

並請各承辦人員隨時追蹤案件流向。另因新舊年度交替、收支作業頻繁，請

各承辦及會辦單位確實留意單據填報之正確性及流程核章之完整性，避免缺

漏或須退回補(修)正。逾期之請購、報支案件，本室將不再受理，敬請配合

辦理。 

校長： 

1.請配合主計室的期程完成憑證核銷，俾使年度決算順利完成。 

2.感謝主計室同仁的辛苦。 

 

(四) 教師會胡理事長報告：無報告 

 

(五) 各科主任報告： 

 1.建築科陳主任：這學期補考安排在學期結束第 2 周，可否調整到開學

後。 

校長： 

1.仍依原期程辦理，個人因素請同科老師互相協助處理。 

 

(六) 進修學校 潘莉棻主任報告：無報告 

 

(七) 技術教學中心 黃發斌秘書報告：公差未出席 

 

(八) 教官室 項英傑主任教官報告： 

1.建議考量校園安全，學生上課期間訪客進入校園除登記換證外配戴識

別證或穿訪客被心以利識別。 

校長： 

1.請先試行落實換證並請訪客佩戴識別證。 

2.感謝教官室同仁的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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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圖書館 徐彭傳主任：無報告 

 

(十) 員生社 閻國中主席：請假未出席 

 

(十一) 秘書室巫春富秘書報告：無報告 

1. 校務評鑑之回應意見與處室績優事項，請各處室及各科於本周前撰

寫後回傳本人以便彙整。 

校長： 

1. 請各處室及各科校務評鑑之回應意見與處室績優事項於 12/5(五)前

撰寫後寄至秘書室彙整。 

2.感謝秘書室同仁的辛苦。 

 

七、 提案討論： 

 提案一：「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約僱人員考核作業要點（草案） 」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明：請丁主任報告 

 議決：照案通過 

國立花蓮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約僱人員考核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4 年 12 月 2 日本校行政會議通過實施 

一、國立花蓮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激勵約僱人員工作士氣，並增進人力新陳

代謝，提昇行政效能，依據「教育部聘僱人員年終績效評核作業要點」(如附件一)訂定本

要點。 

二、本校依「行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任現職至年終滿 1年者，應依本要點辦理

其當年 1月至 12 月連續任職期間之年終考核。任職未滿 6個月者，不予考核。 

三、等第、分數及獎懲規定如下：  

（一）甲等：80 分以上，未滿 90 分，視年度用人需求優先考慮僱用。  

（二）乙等：70 分以上，未滿 80 分，視年度用人需求考慮僱用。 

（三）丙等：不滿 70 分；下年度不予僱用。 

（四）丁等：不滿 60 分；嗣後不再進用。 

四、各單位主管應依僱用計畫與所屬僱用人員共同設定年度工作目標，並依目標考核所屬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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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表現、公文成效、專業知能及服務態度等，認為受評人表現不良，應與當事人面談，

就其工作計畫、目標、方法及態度等進行溝通討論，面談內容及結果應記錄於平時成績考

核紀錄表，每年 4、8月密陳校長核閱 1次。 

平時成績考核及獎懲、差勤記錄，應為年終考核評列等第之重要依據。 

第 1項平時成績考核紀錄表格式另定之。 

五、約僱人員年終考核，應由主管人員就年終考核表之考核項目加以考核，並 

    依第 3點所定甲、乙、丙各等第人數比例排定次序，由人事室彙整，簽陳 

    校長核定。 

本校約僱人員年終考核表格式另定之。 

六、當年度有下列情形之一，始得考列甲等： 

（一）對所交辦重大工作，經認定如期圓滿達成任務者。 

（二）曾獲 1次記 1大功或累積達記 1大功以上之獎勵者。 

（三）對主管業務，提出具體方案或改進辦法，經採行認定確有績效者。 

（四）事、病假合計未超過 5日 

當年度有下列情形之一，不得考列甲等： 

（一）平時考核獎懲經抵銷後，累積達申誡以上處分者。 

（二）有遲到、早退或曠職紀錄者。 

（三）事、病假合計超過 14 日，未滿 28 日者。 

（四）辦理業務態度惡劣，影響本校聲譽，有具體事實。 

當年度有下列情形之一，應考列丙等： 

（一）曾受民刑事處分者。 

（二）曠職 1日或累積達 2日者。 

（三）執行業務未達預定目標或執行業務不符要求，經考評不及格者。 

（四）事、病假合計超過 28 日者。 

所稱事、病假合計之日數，應扣除請生理假及家庭照顧假之日數。 

 

當年度有下列情形之一，應考列丁等： 

（一）曾受刑事處分者。 

（二）曠職 5日或累積達 10 日者。 

（三）執行業務無法達成預定目標者。 



第 12頁 ， 共 14頁  

七、年度考核之獎懲如下： 

      (一)考列甲等人員：如因業務需要繼續僱用者，依計畫核定之等級續僱。 

      (二)考列乙等人員：如因業務需要繼續僱用者，依計畫核定之等級續僱， 

      惟連續二年考列乙等者，不予續僱。 

      (三)考列丙等人員：不予續僱。  

      對擬評列丙等人員，應給予當事人陳述之機會。 

八、另予考核之獎懲如下： 

      (一)考列甲、乙等人員：續僱。 

      (二)考列丙等人員：不予續僱。 

     對擬評列丙等人員，應給予當事人陳述之機會。 

九、年終考核結果，於受評人僱用契約有效期間屆滿，自考核年度之次年 1 月起執行。考核結

果應以書面通知受評人。 

十、約僱人員因年終考核評列丙等不予續約，不得於次 1年再由本校僱用為約僱人員。 

十一、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行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及其他有關規定辦理。 

十二、本要點經行政會議討論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提案二：「國立花蓮高工汽機車技術就業導向課程專班學生奬助金實施

要點 」 

 提案單位：實習處 

 說明：請陳主任報告 

 議決：照案通過 

國立花蓮高工汽機車技術就業導向課程專班學生奬助金實施要點 

104.12.02 行政會議通過 

壹、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辦理就業導向課程專班作業要點」。 

貳、目的：獎勵就業導向課程專班之學生專注學習實務技能及發展就業能力，並提升學生就業

意願。 

參、頒發時間：配合核定計畫日程辦理。 

肆、計分標準： 

 (一)產業機構實習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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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實習成績由產業機構指導技師評分。 

2.60 分合格，總分為 100 分。 

(二)產業機構實習出席率成績。 

1.實際參與實習天數需達總天數 2/3 以上，才合格。 

2.因病公事假，且事先告知導師及實習單位者，可利用星期六補足實習天數。 

伍、以上兩者成績均達合格以上者，使得發放獎助學金。 

陸、設置「就業導向專班獎助學金審查委員會」，由汽車科主任擔任主任委員，實習學生班級

導師、產業實習科目授課老師、職場訪視教師代表組成。 

捌、每學期於學生赴產業實習前召開說明會議，必要時得由主任委員召開臨時會議，本會議之

召開需有二分之ㄧ（含）以上委員出席；本會議得視需要邀請校內相關人員列席。 

玖、本實施要點之「學生獎助金」發放金額以教育部國教署核准經費編列金額為限，且受領人

需經審查會議確認後始可發放。 

拾、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八、 臨時動議：無 

 

九、 結論： 

（一） 請教務處、實習處、學務處將本日共識，撰擬成具體作法，於下

星期三下午導師會議共同討論第八節課因應之道，班會時間說明

發問卷，隔週回收後，再進行細部規劃，該會議亦請各科主任參

與。 

（二）一般建築計畫(補照&下水道工程)及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因應

新興路拓寬而規畫新停車位置)充分討論後， 請於 104 年 12 月 31

日前函送達國教署。 

（三）用水用電請依「四省原則」落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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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各處室落實財產保管人及使用人責任，確實瞭解財產位置以利  

      財產管理。 

（五）請配合主計室的期程完成憑證核銷，俾使年度決算順利完成。 

（六）請先試行落實換證並請訪客佩戴識別證。 

 

十、散會：上午 11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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